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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商事域外取证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以不同国家在跨国民商事域外取证领域的实践和其存在或
潜在的法律冲突为起点，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归纳的方法，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并辅之以案
例解析，界定了民商事域外取证的法律概念，具体考察和分析了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民商事域外取
证制度，并对跨国民商事调查取证的国际法律规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商事国
内、国外调查取证制度的现状、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剖析，并联系实践，对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民商
事域内域外证据获取制度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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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大陆法国家的程序法中，没有上述美国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前”阶段，更不用说有审判
前证据发现阶段了。
由于没有陪审团参加诉讼，诉讼阶段的区分不是十分正式，开庭审理程序不是非需要集中在某一特定
的时间来完成，庭审也可能由几次组成；用于发现案件真相的诉讼证据也并不是必须在一次审理中提
交或获得；而且法官对查明事实、决定获取证据的范围和出示证据等方面诉讼程序事项有绝对的控制
权力。
因此，美国的审判前证据发现程序对大陆国家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甚至被误解成了“审判前之程序
”，这种望文生义因被冠以“审判前”的称谓而被强化。
其结果，“审判前证据发现程序”便被认为只是为了尚未发生的诉讼程序而收集证据，这样便被排除
在民商事域外取证领域国际司法协助的范围之外，其典型例证就是海牙《证据公约》第一条第二款即
“请求书不得用来调取不是旨在用于已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审判程序之证据”和第23条即“缔约国在
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可以声明不执行在‘普通法’系国家称为‘审判前文书调查’为目的的请求书”
的规定。
 另一导致域外证据发现争议的诉讼结构方面的因素是认定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主体和程序之不同与
分离。
在美国认定案件事实是陪审团的职能，确定或认定争议事实的程序既可能发生在审判前证据发现活动
之中，也可能发生在法庭审理程序之中；而就适用法律而言，由于在观念上认为陪审员易于被法律争
议所混淆和误导，因此，法律问题则不提交给陪审团而交由法官适用单独的程序来处理。
在民法法系国家，事实争议与法律争点均在同一程序中展开、认定和适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常常
会交织在一起，而且，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主体只能是法官。
在诉讼程序的性质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认定事实的程序和适用法律的程序是不能够分离的；否则，
将认定事实置于一个单独的程序下，便无法对收集和调取证据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也无从
确保所收集的证据只是那些与诉讼争议有直接关联性的证据材料。
因此，不难看出，美国的证据发现规则对民法法系的国家，是多么的陌生与另类，甚至潜存着对程序
法原则的侵犯。
 二、程序参与耆之功能不同 德美两国两种诉讼模式下诉讼参与者的功能与作用不同，是产生域外取
证法律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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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商事域外取证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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